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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15 時 3 分） 

主席（洪委員秀柱）：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九案。 

十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

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九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台灣團結聯盟

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九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1860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及第

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九十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之

一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 

說明： 

一、復 貴處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374 號、11 月 7 日第 1010703860 號

、11 月 14 日第 1010704150 號及 12 月 5 日第 1010704816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九十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之一

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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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第 7 次會議及第 10 次

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35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九十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

條之一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

說明外，並邀請內政部李部長鴻源率同相關人員、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育部、

文化部、經濟部、財政部及經濟部工業局主管列席說明備詢。 

三、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提案： 

有鑒於網際網路快速發展，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日益普及，兒少擁有 3C 科技產品

的比率高且使用時間長，尤其行動通信平台上的「行動應用程式」（app），經常出現不

利兒少身心的資訊內容，可任由兒少下載，卻缺乏分級管制之具體規範。惟現行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僅規定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

，應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顯有疏漏。為落實保障兒少通訊傳播權益，健全

兒少身心發展，爰提案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第九十二條之規

定，增列「行動應用程式」（app）亦應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說明如下： 

1.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網際網路日益普及，不論在路上、餐廳或公車上，隨處

可見手指滑動螢幕的「低頭族」。依據兒童福利聯盟公布的調查報告，兒童擁有 3C 產

品的比率高且使用時間長，一般家庭中擁有 3C 產品的普及率甚至已高達九成八，其中

近兩成的孩子已擁有專屬的 3C 產品，更有三成以上的孩子每天使用時間超過一小時，

孩子的童年正逐漸「數位化」。 

2.鑑於孩子童年的數位化，兒少於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過程中，可能接觸暴力、色

情等不當資訊。尤其行動通信平台上的「行動應用程式」（app），經常出現不利兒少

身心的資訊內容，可任由兒少下載，卻缺乏分級管制之具體規範。 

3.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僅針對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

帶、遊戲軟體三項，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顯有疏漏。為落實保障兒少通

訊傳播權益，健全兒少身心發展，爰提案增列「行動應用程式」（app）亦應由有分級

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同法第九十二條為相關處罰規定，併同增列修正之。 

(二)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有鑒於行政院消保處日前調查五都共 30 家合格立案的大型課後照顧中心，發現管理

漏洞百出，30 家業者當中僅有 8 家全部合格。缺失包括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收費

混亂，項目與用途不一，費用如何計算？退費標準為何？這些細節都交代「不清不楚」

，增加家長不少困擾與經濟負擔。雖然教育部已經訂定「公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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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但坦承無法訂出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收費標準，只能規範業者需與家長

簽訂書面契約，載明收費及退費規定。此舉無異助長業者，以收取雜費等項目與用途，

行巧立名目方式變相漲價。爰此，本席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規範公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收費項目

、用途及數額，並請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訂定各收費項目數額上限，以照顧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原住民及其他情況特殊之兒童。說明如下： 

1.根據教育部社教司統計，全台灣國小學生總數接近一五二萬人，接受課後輔導者占十

二．三%，約十八萬七千人，另目前全國約有九千多家合法課後照顧中心。由於全國各

縣市政府之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收費數額、收費項目與用途不一，而且收費

數額也無規定上限，收費項目與用途也無明文規範別，造成部分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以巧立名目方式變相漲價，造成家長不少困擾與經濟負擔。 

2.雖然教育部已經訂定「公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收費標準」，但坦承無法訂出私立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收費標準，只能規範業者需與家長簽訂書面契約，載明收費及退

費規定，此舉無異助長業者，以收取雜費等項目與用途，行漲價之實。 

3.爰此，本席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當中「公開透明」與「照顧弱勢學生」之精神，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規範公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之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並請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訂定各收費項目數額上限，以

照顧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及其他情況特殊之兒童。 

(三)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提案： 

有鑒於國內餐廳、文教及休閒娛樂設施之收費規定，兒童票多以「身高」作為單一

之認定標準，且各單位之標準不一，導致許多身高較高的兒童無法獲得票價優惠，顯有

違平等原則。反觀外國作法，多以「年齡」作為優惠兒童之認定依據，且對一定年齡以

下之兒童給予免費優待。為落實平等原則，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

三條條文，規定政府機關（構）、公營及民營事業提供兒童優惠措施者，其優惠方式應

以年齡為標準。另要求前開機關（構）及事業對於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應提供免費之

優惠，以打造更友善之兒童育樂環境。並增訂第九十條之一條文，對於違反前開規定者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說明如下： 

1.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今年（101 年）調查國內餐廳、文教及休閒娛樂設施之收費規定，發

現兒童票多以「身高」作為單一之認定標準，且各單位的標準不一，有些以 90 公分作

為優惠標準，部分則訂為 115 公分。以國內展覽為例，大多係以身高低於 90 公分為免

費之基準。然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8 年啟用之兒童生長曲線圖顯示，國內 2 足歲的

孩子身高超過 90 公分者，約占一成；2 歲 10 個月的孩子，則有八成五高於 90 公分。

顯見國內業者以身高 90 公分為免費優惠標準，未顧及多數兒童之發展現況，實質受惠

人數十分有限。 

2.經查國外文教娛樂設施，多以「年齡」作為優惠兒童的認定依據，且對一定年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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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兒童，給予免費優惠。以法國為例，巴黎博物館對於未滿 18 歲之兒少給予免費優待

；日本大阪環球影城開放未滿 4 歲幼童免費入場。此外，著名的迪士尼樂園，不論於

法國、美國或香港，未滿 3 歲之幼童均得免費入園。 

3.依據現行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內年滿 65 歲之老人搭乘各種大眾運輸工具、

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公民營業者都應予以半價優待。換言之，敬老的門票

優惠條件，完全以年齡為依據，惟兒童優惠票卻以身高為準，殊為不當。且此一作法

導致許多身高較高的兒童無法獲得票價優惠，顯有違平等原則。 

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時為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雖曾於 97 年作成決議，要求公私立機

構原則上須先以身高為初判，兒童身高若超過標準，再依其年齡判斷。然而，對於身

高較高的兒童，此種方式使其須較其他兒童多接受一道檢查程序，方能享受優惠，仍

不公平。 

5.為落實平等原則，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提供兒

童優惠措施的政府機關（構）及公民營事業，均須以年齡作為認定標準；此外，並規

定前開機關（構）及事業對於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應提供免費優惠，以打造更友善

之兒童育樂環境。為避免修法意旨未能落實，另增訂同法第九十條之一，對於違反第

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 

(四)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有鑒於兒童發育程度差別甚大，然因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於兒

童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之優惠標

準漏未規定，致許多交通運輸工具、育樂場所、展場及文教設施等，大多以兒童之「身

高」作為免費或優待票的標準，造成部分發育良好的兒童常被迫依成人價格計費，不但

造成家長與業者之困擾，更有違憲法「實施兒童福利政策」之精神及「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意旨。

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明

定以「年齡」做為對兒童優惠之標準。說明如下： 

1.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

婦女兒童福利政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條規定，「為促進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足見兒童福利本為憲法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保障的國家重要政策。然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對於兒童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

文教設施等，卻未有優惠標準之明確規定。 

2.究其實際，由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未明確就兒童搭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等有所規定，而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訂頒之若干「定型化契約範本」、「敬告乘客條款」或「旅運服務規約」

等，均以身高 115 公分或六歲為免費優待之標準，以身高 150 公分為半價優待之標準

。導致現行許多交通運輸工具、育樂場所、展場及文教設施等業者，大都以兒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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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作為免費（115 公分）或優待票（150 公分）之標準。 

惟據世界衛生組織 2009 年啟用的兒童生長曲線圖統計，不論男生女生，滿五歲之

兒童，已有 85%身高達 115 公分，有 15%身高超過 115 公分。國民健康局兒童發展量

表亦指出，我國四歲到五歲的兒童，男生身高介於 101 公分到 119 公分，女生身高介

於 100 公分到 117 公分；五歲到六歲的兒童，男生身高介於 104 公分到 125 公分，女

生身高介於 104 公分到 123 公分。換言之，不論男生或女生滿五歲時，就已經比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訂頒之 115 公分免費標準高出甚多。綜合以上論述，可見以身高 115 公

分做為免費優待之標準，不但不符合保障兒童福利及權益之本質與精神，實務上亦容

易造成家長與業者之困擾，對部分發育良好的兒童而言更不公平。 

參酌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老人（指滿六十五歲者）搭乘國內公

、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即以「年齡」做為優惠之標準，至為明確、公平。爰參考上述之立法例，擬具「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未滿

六歲之兒童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

教設施，應予以免費招待；六歲以上十二歲以下之兒童，應予以半價優待；同時對違

反者增訂罰則，及得按次處罰之規定。」 

四、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說明： 

大院審議大院委員所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首先對於

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業務給予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敬意與感

激！ 

(一)對修正條文的說明 

大院委員於第 8 屆第 1 會期及第 2 會期提案，修正第 33 條、第 44 條、第 90 條、第

92 條、第 76 條及增訂第 24 條之 1、第 90 條之 1，現在謹簡要逐一說明如下： 

1.王育敏等 32 人所提第 44 條及第 92 條條文修正草案，增列「行動應用程式」（App）

應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行動通訊裝置應用程式（Mobile Apps）為各式應

用程式之統稱，屬網路內容的一環，該詞所轄意涵內容廣泛。其所提供各式服務內容

，所涉及之消費者糾紛、色情、詐欺、犯罪等相關管理，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權責處理，如遊戲軟體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工業局；醫療應用程式如涉及醫療行為屬行

政院衛生署；色情內容如涉及刑法，則屬本部警政署權責。由於其所涉及範圍廣泛，

是否能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涵蓋並落實執行，仍需各單位深入研議。 

2.王委員育敏等 28 人所提第 33 條及第 91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規定政府機關（構）或

公、民營事業，提供兒童優惠措施應以年齡為標準，且對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應提供

免費之優惠，對違反前開規定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本案之推動

有助於落實平等原則並營造更友善之兒童育樂環境，並賦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規定之政府機關（構）或公、民營事業，得命其限期改善，更利於法案之落實。 

3.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所提第 24 條之 1 及第 90 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公、民營事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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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6 歲兒童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進入文康場所應予免費；6 歲以上 12 以下兒童

應予半價優惠，並增訂罰則。本修正案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遊戲權並建構友善

育兒環境，本部表示敬佩。因各項優惠條件與義務，涉及公、民營事業之營運成本，

建議徵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4.江委員惠貞等 20 人所提第 76 條修正草案，請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訂定公私立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中心之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上限之規定。本條文修正草案事涉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權責，本部尊重教育部意見。 

(二)結語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 大院第 7 屆第 8 會期全文修正通過，經 總統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施行，本部均遵照條文內容積極規劃推動相關措施。又本部主管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業務，當期對兒童及少年提供更完善、可及的福利與服務。 

五、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爰經決議： 

(一)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第九十條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二)第三十三條，照委員王育敏等提案，除修正第三項文字為：「交通、醫療、文教等公營

、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以年齡為標準，且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

之兒童免費優惠。」外，餘照案通過。 

(三)委員王育敏等提案第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四)第七十六條，照委員江惠貞等提案，除修正第三項句中「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管理

」為「收費項目、用途及基準、管理」外，餘照案通過。 

(五)第九十條之一，照委員王育敏等提案第九十條之一條文通過。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通過附帶決議 2 項： 

(一)為鼓勵公、民營事業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費優惠，並使育有幼兒之家長知悉相關

優惠資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蒐集提供兒童免費優惠之公、民營事業名單及優

惠內容，定期交由內政部彙整；內政部應廣為周知，並將前開資訊定期公告於內政部及

內政部兒童局等官方網站。 

提案人：王育敏  徐少萍   

連署人：鄭汝芬  江惠貞   

(二)有關行動應用程式內容之管理，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6 個月

內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如屆時未能成立，則應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四十四條條文，將行動應用程式納入分級管理。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江惠貞  鄭汝芬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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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王育敏等3 2人提案
委員江惠貞等2 0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3 0人提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不予增訂）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未滿六歲之兒

童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

空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進入康

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

以免費招待；六歲以上十二歲

以下之兒童，應予以半價優待

。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憲法「實施婦女兒童

福利政策」之精神及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促進兒

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

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

意旨，及公平原則。爰參照老

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

立法例，明定未滿六歲之兒童

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進入康樂

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

免費招待；六歲以上十二歲以

下，則應予以半價優待。 
審查會：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增訂

第二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照委員王育敏等提案修正通過

） 
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獲得照顧。 
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提案： 
一、本條第三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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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

獲得照顧。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

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

措施。 
交通、醫療、文教等公營

、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應提供

兒童優惠措施，並以年齡為標

準，且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

兒童免費優惠。 

獲得照顧。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

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

措施。 
政府機關（構）、公營及

民營事業提供兒童優惠措施者

，其優惠方式應以年齡為標準

，並應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

童免費優惠。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

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

措施。 

二、有鑑於國內餐廳、文教及休

閒娛樂設施之收費規定，兒童

票多以「身高」作為單一之認

定標準，且各單位的標準不一

，導致許多身高較高的兒童無

法獲得票價優惠，顯有違平等

原則。且許多業者訂定之優待

標準極嚴，未顧及多數兒童之

發展現況，實質受惠人數十分

有限。 
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雖曾於

97 年作成決議，要求公私立機

構原則上須先以身高為初判，

兒童身高若超過標準，再依其

年齡判斷。然而，對於身高較

高的兒童，此種方式使其須較

其他兒童多接受一道檢查程序

，方能享受優惠，仍不公平。 
四、經查國外文教娛樂設施，多

以「年齡」作為優惠兒童的認

定依據，且對一定年齡以下之

兒童，給予免費優惠。以法國

為例，巴黎博物館對於未滿 18
歲之兒少給予免費優待；日本

大阪環球影城開放未滿 4 歲幼

童免費入場。此外，著名的迪

士尼樂園，不論於法國、美國

或香港，未滿 3 歲之幼童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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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入園。 
五、為落實平等原則並打造更友

善之兒童育樂環境，不論政府

機關（構）或公、民營事業，

均應以年齡為提供兒童優惠措

施之標準，並要求前開機關（

構）及事業對於未滿一定年齡

之兒童，應提供免費之優惠。

至於適用免費之年齡範圍，則

由各機關（構）及事業自行定

之。 
審查會： 
第三十三條，照委員王育敏等提

案，除修正第三項文字為：「交

通、醫療、文教等公營、公辦民

營及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優惠措

施，並以年齡為標準，且應提供

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費優惠。

」外，餘照案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

行動應用程式應由有分級管理

義務之人予以分級；其他有事

實認定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康之虞之物品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應予分級者，亦同。 
前項物品之分級類別、內

第四十四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應

由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予以分

級；其他有事實認定影響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之物品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予分

級者，亦同。 
前項物品之分級類別、內

容、標示、陳列方式、管理、

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提案： 
鑑於孩子童年的數位化，兒少於

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過程中

，可能接觸暴力、色情等不當資

訊。尤其行動通信平台上的「行

動應用程式」（app），經常出現

不利兒少身心的資訊內容，可任

由兒少下載，卻缺乏分級管制之

具體規範。原條文第一項僅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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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標示、陳列方式、管理、

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

帶、遊戲軟體三項，由有分級管

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爰提案將

「行動應用程式」（app），增列

其為分級管理之規範對象，以落

實保障兒少通訊傳播權益，健全

兒少身心發展。 
審查會： 
委員王育敏等提案第四十四條條

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照委員江惠貞等提案修正通過

）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

，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所提

供之照顧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國

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或由鄉（鎮、市、區）公

所、私人、團體申請設立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申

請、設立、收費項目、用途及

基準、管理、人員資格、設施

設備、改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

，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所提

供之照顧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國

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或由鄉（鎮、市、區）公

所、私人、團體申請設立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申

請、設立、收費項目、用途及

數額、管理、人員資格、設施

設備、改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

，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所提

供之照顧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國

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或由鄉（鎮、市、區）公

所、私人、團體申請設立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申

請、設立、管理、人員資格、

設施設備、改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三

條條文，當中「公開透明」與「

照顧弱勢學生」之精神，規範公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收費項目、

用途及數額，並請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應訂定各收費項目數額上限

，以照顧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原住民及其他情況特殊之兒童。 
審查會： 
第七十六條，照委員江惠貞等提

案，除修正第三項句中「收費項

目、用途及數額、管理」為「收

費項目、用途及基準、管理」外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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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由機

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

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

、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

表、公益教保團體代表等。 

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由機

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

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

、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

表、公益教保團體代表等。 

關為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由機

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

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

、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

表、公益教保團體代表等。 

（維持現行條文）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第九十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所

定辦法有關收托人數、登記及

輔導結果列入應改善而逾期未

改善之規定，應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所

定辦法有關收托人數、登記及

輔導結果列入應改善而逾期未

改善之規定，應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配合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增訂

罰則之規定。 
審查會： 
第九十條條文，不予修正，維持

現行條文。 

（照委員王育敏等提案通過） 
第九十條之一 違反第三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 

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提案： 
第九十條之一 違反第三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 

 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平等原則及建構友善

兒童環境，避免修法意旨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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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爰對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者，賦予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之權限

。如屆期仍不改善，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自得依行政執行法

，予以強制執行，併予敘明。 
審查會： 
第九十條之一，照委員王育敏等

提案第九十條之一條文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提案：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

行動應用程式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之虞應予分級之物品，其

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

內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

品、錄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

級之物品，其有分級管理義務

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

內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提案： 
本條文為配合第四十四條修正之

相關處罰規定，併同增列之。 
審查會： 
第九十二條條文，不予修正，維

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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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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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現有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出異議。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期第十七次議程討論事項第 19 案有關本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32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四十四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

三條及第九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九十條修正草案」本黨團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提出異議，

擬請院會交付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案。 

二十、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八條、第三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丁守中等

19 人、親民黨黨團分別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江啟臣等 22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三

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蔡其昌等 21 人、委員李昆澤等 27 人、委

員孫大千等 20 人、委員蔡正元等 20 人分別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盧嘉辰等 18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其昌

等 18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蔣乃辛等 21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

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 22 人擬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羅淑蕾等 26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委員徐欣瑩等 34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李貴敏等 24 人擬具「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 


